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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深 圳 市 宝 德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POWERLEADER SCIENCE &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外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36）8236））

延遲寄發 
有關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出售一間附屬公司69%權益通函 

之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就出售一間本公司附屬公司（構成本公司一
項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而刊登之公告。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就出售事項編製將載於該通函之資料，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
請將寄發該通函的最新時間延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

茲提述深圳市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就出售一
間本公司附屬公司（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而刊登之公告（「該公告」）。
本公告所用之專用詞彙之涵義與該公告所定義者相同。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9.38及20.49條，本公司須於該公告刊登日期（即二零零七年十月
十五日或之前）後二十一日內，向股東寄發載有（包括但不限於）獨立財務顧問之函件及
有關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資料之通函。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就出售事項編製將載於該通函之資料，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
請將寄發該通函的最新時間延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瑞杰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總共十名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李瑞杰先生、董衛屏先生、
張雲霞女士及馬竹茂先生；非執行董事孫偉先生、王立新先生及李東磊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蔣白俊先生、羅與曾先生及嚴慶華先生。

* 僅供識別


